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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父母子女间不因抚养教育事实成立拟制血亲，《民法典》第1072条第2款中的“适用”指有条件地适

用父母子女关系权利义务的规定。确定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之有无，应以《民法典》第1127条为依

据，从继父母子女是否承担相应的扶养、赡养费用，有无长期共同生活事实，以及各自的主观意愿加以

认定。若相互继承权已经成立，姻亲关系的终止并不必然导致继承权消灭，而应检视姻亲关系消灭后持

续性扶养事实是否继续存在分别作出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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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p-parents and children do not form blood relatives because of the fact of upbringing and edu-
cation. The “application” in Article 1072 (2) of the Civil Code refers to the provisions on the condi-
tional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 legal right of inheritance between step-parents and children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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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27 of the Civil Code, including whether the step-parents and children bear the corres-
ponding expenses for maintenance, whether they live together for a long time, and their own sub-
jective will. If the mutual right of inherita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in-laws 
relationship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Whether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still exists or not depends on the fact of continuous maintenance continues to 
exist or not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in-law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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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再婚家庭数量的攀升，如何在法律层面促进重组家庭内部的稳定和谐一直是家事法的研究

重点，而继父母子女间的法律继承权是该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此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继父母子女法定

继承权的法律依据，即究为《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还是第 1127 条。《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虽

规定继父母子女间可因抚养教育之事实，形成有别于普通姻亲关系的法律关系，但这种特殊关系是否构

成拟制血亲、能否据此确定继父母子女取得相应的法律继承权，现行立法对此并不明确，实践中也存在

不同的理解。倘若拟制血亲并未因抚养教育事实而成立，那么第 1127 条“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有

权继承”作为继承权产生的唯一依据将无疑问。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的法

律效果入手，探究以继父母子女间的抚养教育事实认定拟制血亲成立有无合理性，进而展开对继父母子

女间继承权的法律依据、产生条件等相关问题的论述。 

2. 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的取得依据 

2.1. 继父母子女间法律关系的分类 

2.1.1. 何谓“继父母子女关系” 
我国主流观点认为，继父母子女关系是指夫妻一方与其配偶在前婚中所生子女的关系，其产生的原

因是父母一方死亡或离婚，父或母再行结婚而形成[1]。但主流观点并未将一方的养子女、非婚生子女归

入继子女之列，难免有范围过狭之嫌。实际上，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特征体现在，再婚主体之间存在

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以及继子女是再婚一方在法律上的子女。故继父母子女关系，应泛指夫妻一方与

另外一方和第三人所生子女(含养子女)的关系[2]。此范围不仅包含夫妻一方与另一方婚前所生育子女的

关系，还包括夫妻一方与另外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所生子女的关系。 

2.1.2. “姻亲关系”与“抚养教育关系” 
根据《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以继父母子女间是否存在抚养教育事实为标准，可将继父母子女

关系分为如下两类。若继父母子女间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则二者之间仅为姻亲关系。继父母与生父母

婚姻关系终止时，继父母子女关系消灭。原因在于，继父母子女关系以子女生父母的婚姻为基础，双方

并不以建立父母子女关系为初衷，故该法律关系只是生父母再婚关系的附随效果[3]。此外，本款还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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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父母子女间可因抚养教育之事实成立有别于姻亲关系的特殊法律关系。但抚养教育关系的产生能够对

继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造成何种影响、能否形成拟制血亲，学界对此存在较大分歧。倘若拟制血亲成立，

那么继父母子女应根据本条第 2 款“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由此产生继承权；若拟制血

亲不成立，则无理由将本款作为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的取得依据。 

2.2. 抚养教育事实形成拟制血亲的证否 

2.2.1. “拟制血亲说”与“否定说” 
“拟制血亲说”认为，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已经形成了拟制血亲，这一点经《民法典》

第 1072 条第 2 款予以确认，故继父母子女间的继承权利义务关系应当等同于自然血亲[4]。相反，未形成

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只是一种姻亲关系，不成立拟制血亲，彼此间也不享有继承权[5]。
按此说见解，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的法律基础应当是《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因法律之拟制使

抚养事实成立时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应与自然血亲产生差别。 
“拟制血亲说”虽在学界占据主流，但近年来，有力的反对意见即“否定说”逐渐获得更多认同。

“否定说”认为，抚养交易关系虽然在成立条件、终止事由等方面有别于养父母子女关系，但尚不足以

成立拟制血亲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判断继父母子女间有无法定继承权应以《民法典》第 1127 条为依据

[6]。一方面，若仅依据继父母子女间的抚养教育事实认定拟制血亲成立，将造成亲子关系要式性欠缺的

后果。父母子女关系根据其产生的依据不同，可分为自然血亲的亲子关系与法律拟制的亲子关系。前者

及于子女出生的事实而发生，后者基于法律的认可而人为设定。收养关系作为典型的拟制血亲关系，其

设立与解除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民法典》第 1105 条规定“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即使当

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根据第 1116 条页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另一方面，“拟制血亲说”认为，继父母子女间形成抚养关系时，继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自然血亲

关系仍然存续，由此可能形成双重血亲关系[7]。然而，人身权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继子女在法律上有

多个父亲或母亲，不仅违反人伦常理，而且很可能会增加继子女的赡养负担，甚至造成继子女与生子女

相互推诿赡养责任的后果。此外，若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多次再婚，就会产生多重拟制血亲关系，

加之本身存在的自然血亲关系，从而演变成复杂的身份关系冲突[8]。 

2.2.2. 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继父母子女间不因抚养教育事实成立拟制血亲。除前文提及的要式性欠缺、双重血亲关

系冲突外，“拟制血亲说”还将引发如下不利后果。 
首先，以事实行为判定拟制血亲是否成立，缺乏对当事人主观意愿的考察。继父母同继子女间的义

务属于道德义务，作为非法定义务，继父母即使不对继子女进行抚养也不违反法律规定。继父母抚养的

意图更多是迫于舆论压力或者减轻配偶负担的考虑，而非意图负责任或履行义务。若罔顾继父母之意愿，

仅以抚养事实认定拟制血亲成立，不仅不利于重组家庭的稳定，而且在现实中很难得到落实。 
对此，加拿大实行的“实际父母”制度可供借鉴。如果一个人有主观上将自己视为他人的父或母的

意愿，并在实际生活中担负起作为父母应尽的责任，就可称之为“实际父母”。“实际父母”角色一旦

成立，意味着其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拟制血亲。除了经济上承担继子女必要

的抚养费用支出、与继子女维持长期的抚养关系外，该制度中一个显著的要素为要求继父母具备自愿作

为父母履行抚育责任的主观意愿。这种主观意愿指的是真心实意想以父母的角色去照顾供养孩子，而不

是仅仅为了维系家庭稳定、促进夫妻关系和谐而采取的一种手段[9]。因此，若简单以抚养之行为认定拟

制血亲成立，将使继父母丧失自主选择权，无法决定与继子女形成何种身份关系，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

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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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事实行为认定继父母子女间形成拟制血亲，欠缺公开性与法律拟制的必要性。法律拟制作

为法律补正的手段，通常以立法、司法的形式附着于既定的法律秩序之上，使得不同事物可以共享特定

之法律效果。一般来说，法律拟制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进行的扩张，故应当具有革新和补正的必要

性。收养性的拟制血亲建立在在双方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基于收养程序的公示性，构建了养父母子女家

庭，满足了身份占有理论中成立身份占有的标准。但是在继父母子女关系中，从姻亲到拟制血亲的中间

存在着逻辑断层。由于抚养关系的确认不具有公开性，是事实状态的判断，仅通过待遇的不同无法确立

确定的标准，即使想要扩展父母子女的概念外延，也需要考虑到法律概念扩张的审慎态度。如学者言，

继父母子女关系不论属于何种类型，该法律关系的基础不变，均为继父母间的结婚行为，不应当因为某

一事实行为的出现使得其性质有所变化[10]。 

2.3. 对《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的重新解读 

从立法文本上看，第 1072 条第 2 款中仅涉及继父母抚养继子女的情形，并未提及继子女赡养继父母

的情形。若以本款为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的取得依据，将使未受继父母抚养、但赡养继父母的继子

女无从获得同等的法律地位，这不仅违反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而且也难合情理[11]。因此，从法体系的连

贯性来看，亦应按照继承编的规定，即《民法典》第 1127 条确定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之有无。 
如此，继父母子女间不应因抚养教育事实成立拟制血亲，则有必要重新审视《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中的法律效果，即所谓“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中能够适用的范围如何。持“拟制血

亲”说的观点认为，这里的“适用”指涉及父母子女关系的一切规范，不仅不应以《民法典》为限，而

且还及于其他私法领域乃至于公法领域[12]。 
“拟制血亲”说之不足已如前述，对第 1072 条第 2 款中的“适用”应以限缩解释待之。如立法者言，

婚生、非婚生、养父母子女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有关规定，只有继父母子女关系不

能一概适用，而是应当有条件地适用父母子女关系权利义务的规定[13]。依照我国《民法典》第 1084 条，

父母双方在离婚后仍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但取得“抚养权”的父母一方仅获得对子女日常生活的

单独决定权。而所谓抚养，应指从物质上供养子女与在日常生活中照料子女。继父母亦只能在与之共同

生活的生父母的日常照料权限范围内，辅助生父母对继子女进行抚养、照顾和教育。因此，第 1072 条第

2 款指向的应为与照料继子女日常生活相关的事务，如在此范围内根据生父母一方的授权取得代理权、

对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继子女实施的法律行为进行追认等，而不应包括日常生活之外的父母子女间的

相互继承权。 

3. 继父母子女间法定继承权的取得条件 

3.1. 对姻亲关系须持续存在之反思 

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是，若姻亲关系解除或因生父母一方死亡而消灭时，继父母子女间已经形成

的扶养关系与法定继承权，是否随之当然消灭。对此，司法实务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裁判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继承权利，源于以继父母的身份尽到抚养义务的事实，且

该事实一经产生即客观存在，不应受其后的父母婚姻关系的变动而影响[14]。该观点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

已经形成拟制血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独立于继父母与生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因后者消灭而消灭

[15]。 
但反对观点指出，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姻亲而产生的法律拟制，姻亲关系的形成源于继父母与生

父母的结婚行为，因此离婚后继父母子女关系确立的前提已经不存在，法律拟制被打破。继父母与继子

女间的关系能否延续，应根据双方在继父母离婚后是否持续抚养、赡养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如广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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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认为，被继承人离婚时明确约定继子女由其生父母抚养，且继子女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被继承人尽了

赡养义务，此时应视为双方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已经解除[16]。更有学者主张，姻亲关系解除后，即使继父

母继续承担部分抚养义务，或者继子女成年后对继父母履行了一定的赡养义务，相互之间仍不能主张继

承权[17]。 
本文认为，此时应区分姻亲关系消灭的事由分别处理。在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导致姻亲关系解除的

情形，若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则应认定已经产生的相互继承权因此消灭，否

则将严重违背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但若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继子女，或继子女持续赡养继父母，则不应

仅因姻亲关系之消灭而否定既已成立的相互继承权。换言之，若相互继承权已经成立，其存续应检视是

否存在持续性的扶养事实，如此更有利于维护身份关系的稳定。 

3.2. 继父母子女间形成扶养关系 

《民法典》第 1127 条中要求可以相互继承的继父母子女间应形成扶养关系，但扶养关系的成立却缺

乏明确的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规定，“人民法院

在判断是否存在扶养关系时，应依扶养时间的长期性、经济与精神扶养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的融合性

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应依职权进行调查。”由此可见，对于继父母和继子女扶养关系的认定，

需要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综合考量经济上是否提供抚养教育费用、是否长期共同生活以及当

事人的主观意愿等因素。 

3.2.1. 经济上承担相应的抚养教育、赡养费用 
主要指继父母或继子女承担了对方在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方面所需全部或主要费用。实践中可能面

临的问题是，再婚的生父母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子女抚养费和教育费是否构成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

养教育。有裁判认为，即使继父母一方未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只要生父母用婚后收入支付继子女的抚养

费用，即可认定扶养关系成立[18]。持反对意见者指出，生父母一方本身即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不应单纯

从共同财产中给付抚养费认定继父母子女间存在抚养教育事实[19]。 
若继父母未承担任何费用，而只是对继子女进行生活上的教育和照料，则更接近于姻亲关系，难以

认定扶养关系的成立。同样，若继子女对继父母仅为探望，也不足以认定存在赡养事实。因此，本文认

为，在经济上判断形成扶养关系的主要标准为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抚养教育、赡养费用。在此基础上，若

继父母与生父母实行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教育费；或

者在实行分别财产制时，以继父母个人财产承担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教育费的，均应认为继父母

与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 

3.2.2. 存在长期共同生活事实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对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扶养关系”如何认定尚无明确具体的规定，但继父母子

女关系的形成系因生父母与继父母再婚。继父母子女间本无自然血缘关系，要建立起抚养教育关系，感

情基础的培养是关键。而感情基础的培养，从彼此熟悉到建立亲情，就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同时，抚

养教育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与否也需要时间来验证。此外，“共同生活事实”的认定不应局限于直接共

同生活，而应当考虑继子女外出求学等现实原因。实践中甚至有法院认为，此处的“抚养教育”，应指

共同生活、直接的抚养教育而言，不应做扩大解释。即使继父母为继子女承担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

等，“也属继父女间正常人情来往，并不能因此认定双方形成了扶养关系。”[20]但该裁判观点值得商榷。

如北京市一中院指出，继父母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继子女外地求学的费用，同样是对子女的抚养，不能

仅因继子女住校而未与继父母一同生活即否定此经济支持行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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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继父母与继子女的主观意愿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的相关解读中指出，在认定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抚养教

育事实的持续性，而且要尊重继父母与继子女的意愿[22]。扶养关系的成立，是继父母客观的抚养行为与

自愿建立抚养关系的主观意思共同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种主观意愿可能表现在继父母与继子女的称呼

上，且应具有持续性。如前所述，如果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时，继父母明确表示不抚养继子女，则不宜

认定扶养关系继续存在。如重庆高院指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 2000 年 12 月 7 日唐金凤的生母彭德

蓉与唐德华离婚时，唐德华已明确不同意继续抚养唐金凤，故唐金凤与唐德华之间已不存在抚养关系，

故唐金凤不能作为‘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参与唐德华遗产分配。”[23]。 

4. 结论 

继父母子女关系建立在姻亲关系之上，但以抚养教育事实不宜认定成立拟制血亲。一方面，依抚养

教育之事实行为认定拟制血亲有损亲子关系的要式性，尤其在继父母可依单方意志终止抚养关系的背景

下，这将使法律拟制丧失规范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罔顾继父母之意愿，仅以抚养事实认定拟制血亲

成立，不利于重组家庭的稳定，而且在现实中也很难得到落实。《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中“适用本

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实际上指有条件地适用父母子女关系权利义务的规定，具体指再婚的生

父母一方对子女日常照料相关的法律规定。而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相互继承权应以《民法典》第 1127 条

为取得依据，包括姻亲关系持续存在与形成扶养关系两项条件。对于前者，若已经成立扶养事实，相互

继承权在再婚关系消灭时并不随之消灭，除非继父母明确表示拒绝继续抚养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对于后者，应从继父母子女是否在经济上承担相应的抚养教育、赡养费用，是否存在长期共同生活事实，

以及当事人的主观意愿综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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